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
過去周末，再有反修例暴力衝突發
生，暴力示威者在多處焚燒污辱國
旗、毆打市民、甚至襲警搶槍。警方
形容，近期的暴力已蔓延至全港每一
個角落，暴徒的行為變本加厲，肆意
襲擊普通市民，顯露其殘暴的真面
目。暴徒的行為目無法紀、令人髮
指，將香港推入萬劫不復的地步。警
方行動至今共拘捕1556人。警察公
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表示，搶奪警
槍由網上討論變成實際行為，警方必
須發出最嚴厲警告，任何人若企圖搶
走警察裝備或佩槍，警務人員定必使
用相應武力制止，違法者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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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多個團體昨日到
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訂立《禁蒙面法》。他們表
示，近期的社會暴亂已愈趨嚴重，暴徒明目張膽的破
壞社會秩序和公共設施，而 「蒙面」亦已成為亂港之
徒的保護傘。他們強烈要求政府用最快的速度訂立
《禁蒙面法》，阻止暴力和破壞繼續蔓延。

團體 「我們受夠了」約20人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

他們表示，在之前的示威中，有蒙面
黑衣人因被市民揭掉口罩落荒而逃，
認為暴徒就是怕見光。團體又指，暴
徒戴上面具，在蒙面的保護下，便有
僥倖的心理，覺得只要蒙上面，被認
出的機率很低，即使上了法庭，也很
難證明是同一人，從而輕易躲過法律
的制裁。

指蒙面成亂港之徒保護傘
他 們 認 為 ， 只 有 通 過 《 禁 蒙 面

法》，才能令暴徒們為自己的所作所
為付出應有的法律代價，從而還香港
安寧，讓香港市民生活恢復平靜。

另一個團體 「支持訂立禁蒙面法關注
群組」約20人，昨日亦到政府總部請
願。眾人高叫口號： 「守護法治、拒絕
破壞」、 「國家主權、不容挑戰」、

「止暴制亂、還港安寧」等。他們表示，近期的社會暴
亂已愈趨嚴重，暴徒明目張膽的破壞社會秩序和公共設
施，而 「蒙面」亦已成為亂港之徒的保護傘，變成了行
兇的通行證，可以無法無天，目無法紀。

他們認為，香港不能再這樣下去，強烈要求政府用
最快的速度訂立《禁蒙面法》，守護法治，還港安
寧，阻止暴力和破壞繼續蔓延。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工聯會西貢區
議員簡兆祺位於將軍澳尚德的辦事處遭人噴漆毀
壞，昨晨警方接報指辦事處大閘、玻璃窗及外牆告
示板被人噴上黑色漆油，警員到場調查，列作刑事
毀壞案處理，正翻查辦事處門外閉路電視紀錄，追
緝歹徒歸案。

現場為將軍澳尚德尚禮樓地下的簡兆祺區議員
辦事處，昨晨7時許，警方接報指辦事處被人噴漆，
警員到場調查，發現大閘、玻璃窗、牆身及告示板
等均被人噴上黑色漆油，而辦事處門外安裝有24小
時錄影鏡頭，警員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正調查
歹徒動機，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

【香港商報訊】全國政協委員、警務處前處長鄧
竟成發表聲明，對嚴重暴力行為持續在全港多處地
方發生予以強烈譴責，呼籲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向暴
力行為一律說不。

形容暴力行為極度危險
鄧竟成表示，過去周六及周日兩天，嚴重暴力行

為持續在全港多處地方發生，暴徒惡意挑釁，並大
舉肆意進行破壞。他們焚燒及褻瀆國旗；企圖阻礙
機場正常運作；破壞鐵路系統，包括列車、路軌及

車站設施；以雜物及縱火堵塞交通要道；在大型商
場滋擾市民及商戶，並毀壞商場設施；暴徒更圍毆
多位無辜市民，導致他們身體嚴重受傷；暴徒多翻
擲汽油彈襲擊警署、警車和警員甚至試圖搶奪警
槍。

他形容，上述暴力行為極度危險，除了嚴重危害
市民大眾和警員的安全外，對香港的整體繁榮穩定
及對內對外營商環境都造成極大負面效果。每一位
香港市民都堅決對所有破壞我們家園的暴力行為一
律說不，並予以強烈譴責。

指斥濫用私刑常態化
謝振中昨在例行記者會表示，暴徒毆打市民、濫用

私刑已常態化，暴力蔓延至全港每一個角落。他們行
為變本加厲，肆意襲擊普通市民，顯露其殘暴的真面
目。上周六(21日)晚在元朗區短短1小時內，就發生了
4 宗暴徒毆打市民的事件，大量暴徒以鐵枝、垃圾
桶，甚至摺，將不同政見者打至頭破血流，行為令
人髮指。而周日(22日)亦有激進示威者罔顧鐵路系統
的安全，非法闖入南昌站車尾駕駛室並放下緊急梯，
甚至闖入路軌範圍，危害乘客生命。他批評，暴徒的
文宣不斷美化措辭，浪漫化其暴力行為，並將不同政
見者滅聲，從而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令普通市民不
敢發聲。他們美化暴力，實際上是肆虐逞威的偽善。

謝振中提到，上周六警員在屯門驅散行動制服暴徒
期間，被數十名暴徒用雨傘、硬物瘋狂毆打，搶去警
棍，甚至意圖搶槍。他強調，警方重視搶槍等嚴重暴
力行為， 「若當時警員佩槍真的被暴徒搶走，後果會
係點？警方有什麼可以選擇做呢？」警方對此作出最
嚴厲的警告： 「任何人企圖搶去警員的裝備或佩槍，
警員必定會使用相應的武力制止，後果自負！」

9宗辱國旗案暫拘5人
警隊行動部警司方志堅稱，根據內部指引及警察通

例，首要的考慮是保障自己及他人免受傷害，使用武
力會顧及必要性及相稱性，警員會因應當時有何威
脅，再決定何種程度的武力。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
表示，警方過去的周五、周六及周日分別拘捕2人、
33人及47人，涉及襲警、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非
法集結、侮辱國旗等。他強調，任何污辱國旗行為可
被判囚3年。整個行動至今，警方共拘捕1556人，包
括1261男及295女，年齡介乎12至83歲，上周末，共
有4名警員受傷，包括被圍毆及掟磚。

他提到，由6月9日至今，共有9宗侮辱國旗的案件
調查中，當中有5宗已作拘捕，包括8月初在尖沙咀
五支旗杆案件、9月初東涌游泳池案件、政府總部案
件、以及在9月21及22日在屯門及沙田的案件，共拘
捕5人。

展示經改裝攻擊性雨傘
被問及網傳有警員在元朗一條橫巷包圍並涉嫌襲擊

一名黃衣男子，警方回應有關指控非常嚴重和失實。
警務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

警告，藏有或使用汽油彈、經改裝的雨傘等攻擊性武器
均屬違法，後果嚴重。李桂華昨展示警方近日在示威活
動中檢獲的改裝雨傘，指這類雨傘用作襲擊警務人員，
根據《公安條例》可被視為攻擊性武器。他又展示警方
檢獲的汽油彈，指現場檢獲時樽內有助燃劑或其他液體
以增加威力。任何人藏有這些汽油彈而被警方截獲，已
干犯藏有攻擊性武器罪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62條，任何人管有物品而造成財物損失，最高可判監
10 年。如使用汽油彈則屬縱火，根據《刑事罪行條
例》第60條，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警察隊員佐級協
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在協會網站發文，向會員發表以
「同行有你？」為題的隨筆，文章以暴徒形容反對修

訂《逃犯條例》的示威者。當中指出，在過去的周
末，有人圖謀搶警槍，有人糾黨四處圍毆虐打異己市
民，令他感到香港變得陌生，彷彿身處一個無法治可
言的第三世界地方。

警員生命不保將別無選擇
林志偉在文中指出，暴徒的膽子越壯越大，行動亦

失去底線。他特別提到有暴徒被拍到圖謀搶奪警察佩
槍一幕，他形容警槍是執勤的第二生命，如果警槍被
搶走，意味生命也就不保，因此警察從入職之初便知
道必須盡一切方法保護自己的警槍。他表明，對方若
真的踏出搶槍這一步，警方將在別無選擇下做出唯一
且必須的決定，但他沒有提到有關決定是什麼。

他續形容 「暴徒獸行不斷」，他們有預謀追擊和虐
打持不同意見的市民，聲言要 「私了」，鏡頭下遭暴
徒襲擊的市民無不頭破血流，甚至疑似失去知覺倒地
不起，批評 「襲擊手法與謀殺無異，兇殘程度與野獸
無異」，難以相信曾經與他們生活在同一社會。

林志偉不滿事情發展至今，只有少數人敢於公開譴
責 「暴徒」的惡行，儘管暴徒無惡不作，社會上仍有
不少別有用心的公眾人物開腔支持。他提到，警察都
是人，會疲倦、會感到無力、會有被孤立的感覺，希
望所有理性的香港人，尤其是自詡有良心的公眾人
士，打破沉默，讓警員知道正義的人並不孤單，讓暴
徒知道香港不是他們可以橫行霸道的地方。

定必武力制止 一切後果自負
警方嚴厲警告暴徒搶槍

【香港商報訊】反修例示威持續，逾百名市民上周
六圍堵旺角警署。當晚警方驅散示威者期間，一名理
工大學學生被搜出懷疑汽油彈和鎚仔等武器，被控一
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昨在西九龍裁
判法院提堂，被告毋須答辯，控方申請押後，以待進
一步調查。裁判官將案押後至12月2日再訊，被告申
請保釋被拒，須還柙看管。

22歲被告吳俊偉報稱理工大學會計學系學生，被控
本月21日在彌敦道和太子道西交界的公眾地方，攜有
一個樽口塞有布塊的玻璃樽，一罐打火機燃料和一個
鎚仔。控方反對被告保釋，並申請押後6周，以待控
方檢閱涉案玻璃瓶內液體和燃料的化驗報告。期間控
方亦會調查被告的手機和雷射筆，以及附近的閉路電
視片段。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反修例風
波持續，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召開記者會，
形容示威者使用暴力情況嚴重，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應啟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
法）立法止暴制亂，並應考慮訂立《禁蒙面
法》、設立辱警罪、限制 「港獨」標語，以及
規管記者防止阻礙警員執法，全力止暴制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則表示，民建聯支持
政府就《禁蒙面法》立法，並強調不少國家均
有這條法例，主要是在示威集結地方禁止蒙
面，減少過激行為發生。

蔣麗芸倡訂定禁蒙面法
何君堯表示，剛過去的周末，示威者在元朗

和沙田無差別地毆打途人，每天都以 「野貓
式」手法擾亂各區交通、商場和警署，破壞公
共設施及秩序，政府須想辦法止暴制亂。他又提到，
過去在示威現場見到不明外籍人士，例如星期六（21
日）有外籍人士推低警察，7 月 28 日所謂 「光復西

環」期間有外籍人士教導示威者放火，其後示威者掟
汽油彈的情況就愈趨嚴重。

何君堯認為，政府應考慮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緊急法）進行立法。而在《緊急法》下，政府可繞

過立法會，實施相關法例。他又希望
政府考慮訂立《禁蒙面法》、設立辱
警罪、限制 「港獨」標語，以及規管
記者防止阻礙警員執法，全力止暴制
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表示，暴
徒蒙面盡情違法，例如毀壞國旗、襲
警搶槍、投擲汽油彈、火攻堵路、毆
打市民等，除非即場拘捕，否則很難
追究，警方拘捕後亦很難舉證。為減
低此等罪案的發生及市民傷亡人數，
政府有必要盡快訂立《禁蒙面法》，
相信暴徒在真面目下未必敢做違法之
事。

她提到，全球多個西方國家及城
市，對遊行示威均設有禁蒙面法，呼

籲特首林鄭月娥盡快制訂《禁蒙面法》，禁止示威者
於遊行集結中遮蓋臉部。她預計立法後可大幅減少蒙
面示威者做出不理性衝擊行為。

多個團體請願促訂禁蒙面法 西貢區議員簡兆祺
辦事處遭噴漆刑毀

理大生涉藏汽油彈
官拒保釋還柙候訊

鄧竟成呼籲市民向暴力說不

林志偉強調
警槍是第二生命

何君堯促推緊急法止暴制亂

【香港商報訊】一名尚有一星期才滿16歲的少年於
9月21日 「光復屯門公園」遊行當日在屯門交通交匯
處被警方截查，搜出80厘米長經改裝雨傘、55厘米長
行山柺杖、噴漆、一樽混有腐蝕性液體的綠茶、雷射
筆、面罩、口罩、頭盔等物品。少年被控一項管有攻
擊性武器罪，案件昨於屯門裁判法院少年庭提堂。由
於被告涉及另一案示威案，而本案則在其保釋期間下
再犯，裁判官拒絕其保釋申請，被告須還押壁屋，交
由懲教看管。他須於監房度過16歲生日。

差一周滿16歲監房度生日
裁判官查問控方，被告一星期後便滿16歲，質疑是

否仍要被告返回少年庭提訊，控方則表示稍後會諮詢
律政司法律意見，暫定仍在少年法庭再訊。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 11月15日於少年庭再訊，
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搜獲的行山杖及雷射筆須
交由警察槍械訓練課化驗、以及綠茶的混合物是否含
有腐蝕性液體。控方指被告在保釋期間被捕，反對其
保釋外出。

辯方則表示，控方案情未有提及行山杖經改裝，認
為屬 「爛工具」，而且被告於下午1時被捕，並
非於衝突現場被捕，甚至遊行尚未開始，沒有證據證
明上述物品用於衝突現場，再三強調控方案情薄弱，
直言警方不應起訴被告。裁判官認為被告於保釋期間
下犯案，重犯機會高，拒絕其保釋申請。

保釋期涉藏武器
少年交懲教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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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昨於記者會上，嚴厲警告暴徒搶警員佩槍後果自負。 中通社

警方展示暴徒使用經改裝的雨傘。 中通社

何君堯(左)及蔣麗芸(右)昨會見傳媒，促政府盡快止暴制亂。中通社

團體 「我們受夠了」 昨到政總請願促訂立《禁蒙面法》。

區議員簡兆祺辦事處遭噴黑漆刑毀。 記者 區天海攝


